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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批复后，应当在1年内达到实质性开工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发布《关于落实内政办发〔2024〕24号文件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内政办发〔2024〕24号文件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通知》文件指出，各盟市综合考虑本地区风光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质资源、电网接入等条件，统筹绿
氢“制储运用”全产业链，紧密衔接工业产业布局和相关规划，编制本地区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布局规划。项目布局
规划要明确建设发展时序，期限到2030年。项目布局规划于9月底前报自治区能源局。

 《通知》明确，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批复后，应当在1年内达到实质性开工（完成计划投资45%以上）。确实无法
开工建设的，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后，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决定终止（撤销）项目。自治区能源局收回相应的新能源规
模。

 原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落实内政办发〔2024〕24号文件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盟市能源局、有关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内政办发(2024
124号)，加强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管理，确保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优化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布局。各盟市综合考虑本地区风光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质资源、电网
接入等条件，统筹绿氢“制储运用”全产业链，紧密衔接工业产业布局和相关规划，编制本地区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
布局规划。项目布局规划要明确建设发展时序，期限到2030年。项目布局规划于9月底前报自治区能源局。

 二、各盟市依据自治区绿氢管道建设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区氢能产业发展，编制本盟市绿氢管道建设发展规划(或
实施方案)，重点规划绿氢支线管道，提出分年度建设任务，绿管道建设发展规划于10月底前报自治区能源局。

 三、加强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用水保障。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在申报时，要明确用水量及用水类别，提供供(
用)水协议，同时取得旗县水利部门关于项目水资源保障的意见。

 四、规范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申报。盟市能源行业管理部门申报项目时，需对土地、环保、林草、生物质资源
、水资源等要素资源保障分别明确，同时明确开工期限并承诺按照开工期限推进项目建设和投产。

 五、规范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管理。加强项目前期工作深度，完善项目建设条件，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
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对非禁止项变更的，按照“谁审批谁履行变更”的原则，由项目核准(备案)部门办理。

 六、规范绿氢应用场景项目变更。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实施主体在不改变项目新能源规模、制氢规模的前提下
，在保障产业链畅通、消纳场景不降低标准的条件下，向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核准(备案)部门报告登记后，可进行绿
氢应用场景项目的相关事项变更。

 七、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批复后，应当在1年内达到实质性开工(完成计划投资45%以上)。确实无法开工建设的，严
格履行相关程序后，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决定终止(撤销)项目。自治区能源局收回相应的新能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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